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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工大软件/公司/发行人 指 哈尔滨工业大学软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德恒/本所 指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广发证券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哈尔滨工业大学软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哈尔滨工业大学软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哈尔滨工业大学软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股票发

行 

指 工大软件本次通过定向发行方式，向 172 名认购

人发行不超过 184.5 万股股票的行为 

《公司章程》 指 工大软件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本法律意见 指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哈尔滨工业大

学软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法

律意见》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监管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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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细则（试行）》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股转系统公告[2013]2 号） 

《发行细则》 指 2013 年 12 月 30 日发布实施的《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细则（试行）》 

《股份认购协议》 指 工大软件与本次发行认购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

《定向增发认购协议》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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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 

哈尔滨工业大学软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法律意见 

德恒 01F20150084 号 

致：哈尔滨工业大学软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德恒根据与公司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协议》，接受公司委托，担任公司本

次股票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监管办法》、《业务规则》、《发行细则》、《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细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引第 4 号——法律意见书的

内容与格式（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开展核查工作，为工大软件本次股票发行出具本

法律意见。 

对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作出如下声明： 

一、本所律师已根据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前己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股转公司的有关规定，并根据本所律师对有关事实的

了解和对有关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二、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工

大软件与本次股票发行有关的法律事实和法律行为以及本次股票发行的合法性、

合规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工大软件已向本所出具书面保证书，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

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

言。对于本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

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工大软件、主办券商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以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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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有关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书面报告和专业意见就该等事实发表

法律意见。 

四、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工大软件本次股票发行所必备的法律文

件，并愿意对本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本所律师同意工大软件部分或全部引用本法律意见的内容，但工大软件

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六、在本法律意见中，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现行有效的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股转公司有关规范性文件的明确要求，对工大软件本次

股票发行的合法性及对本次股票发行有重大影响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而不

对工大软件的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和报告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本

法律意见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和资产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

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数据和相关结论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

示或默示的担保或保证，对于该等文件及其所涉内容本所律师依法并不具备进行

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七、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作任何解释或说明。本法

律意见仅供工大软件为本次股票发行之目的而使用，除非事先取得本所律师的事

先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本法律意见或其任何部分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八、本所律师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

定，在对发行人的行为以及本次股票发行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

的核查验证的基础上，就发行人本次股票发行的合法性、合规性发表本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在对

公司的行为以及本次申请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有效性进行了充分核查验

证的基础上，现就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条件和行为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票发行的主体资格 

（一）工大软件基本情况 

根据工大软件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票发行的主体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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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软件，公司现持有哈尔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发区分局于 2014 年 7 月 31 日颁

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230199100003405），注册资本

为 8,25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刘玉山；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 90 号；

经营范围为：软件开发、硬件开发、系统工程、网络工程、多媒体配件产品、计

算机软件产品和硬件产品、工控产品、信息咨询、技术服务、办公自动化设备、

仪器、仪表、通讯设备、电子产品；技防工程设计、施工、房屋租赁及相关服务；

税控装置；设计国内广告业务。 

2014 年 12 月 23 日，公司获得股转公司出具的《关于同意哈尔滨工业大学

软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股转系统

函[2014]2452 号），核准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并纳入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 

（二）工大软件组织机构健全、运营规范 

根据工大软件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工大软件已经设立了股东

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等机构，制订了《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等内部治理制度。公司依据国

家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及内部制度从事公司治理活动，运营规范。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系合法设立、正常经营、经合法备案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挂牌转让股份并纳入监管的非上市公众公司。截至本法律

意见出具之日，公司经营活动处于有效持续状态，不存在股东大会决议解散或因

合并、分立而解散的情形，不存在因违反法律、法规被依法责令关闭的情形。工

大软件具备本次股票发行的主体资格。 

本次股票发行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向股转公司备案。 

二、本次股票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2016 年 7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6 年定向发行股票的方案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定向增发认购协

议>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2016 年定向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等议案；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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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议在 2016 年 8 月 12 日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6 年 8 月 12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16 年定向发行股票的方案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定向增发认购

协议>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2016 年定向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等议案。 

2016 年 9 月 28 日，公司于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 2016 年定向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及《哈尔滨工业大学软件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定向发行股票方案（调整后）》、《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

的<定向增发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等议案，并提请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议案；同时还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议于 2016 年 10 月 14 日召开 2016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6 年 10 月 14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及其股东委托代理人共计 5 名，代表股份 59,734,401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72.41%。本次股东大会依法表决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6 年定向发行

股票方案>的议案》及《哈尔滨工业大学软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定向发行

股票方案（调整后）》、《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定向增发认购协议>的议案》、《关

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2016 年定向

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相关议案。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公司自 2015 年 1 月 12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开始协议转

让，截至审议通过本次发行方案的董事会召开日及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16 年 

10 月 10 日），公司在册股东已经超过 200 人，不符合《监管办法》等文件关于

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定向发行的条件，本次股票定向发行须向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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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核准，最终以监管机构核准的方案为准。 

三、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的合规性 

（一）相关规定 

《监管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股票发行包括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导致股东累计超过 200 人，以及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两种情形。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然人：（一）

公司股东；（二）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三）符合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组织。公司确定发行

对象时，符合本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投资者合计不得超过

35 名。核心员工的认定，应当由公司董事会提名，并向全体员工公示和征求意

见，由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后，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由

中国证监会另行制定。”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六条规定，“下列投资者可以参与挂牌公司股

票发行：（一）《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投资者；（二）

符合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条件的投资者。” 

（二）本次股票发行方案 

1. 发行股票的方式及数量 

公司以定向发行方式发行不超过 184.5 万股（含 184.5 万股）普通股股票，

预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107 万元，若认购人认购数量小于 184.5 万

股，以认购人实际认购数量为准。 

2.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 172 名自然人（以下合称为“认购人”），其中，在公司

任职的并已经持有公司股票的员工股东 138 人，在公司任职但尚未持有公司股票

的核心员工 34 人。本次拟认购公司股票的 34 名核心员工已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提名为核心员工，并向全体员工公示和征求意见，业经公司

2016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经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全国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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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可以认购公司本次

定向发行的股票。 

公司拟向各认购人发行股票的具体数量如下： 

序号 认购人 职务 认购数量 备注 

1 张文安 副总经理 100,000 员工股东、高级管理人员 

2 刘歆 副总经理 100,000 员工股东、高级管理人员 

3 王天佐 副总经理 100,000 员工股东、高级管理人员 

4 马旭春 副总经理 100,000 员工股东、高级管理人员 

5 李大斌 总工程师 100,000 员工股东 

6 常海 总经理助理 100,000 员工股东 

7 凌学祥 软件事业一部员工 20,000 员工股东 

8 刘云峰 软件事业二部员工 20,000 员工股东 

9 柳新民 软件事业三部员工 20,000 员工股东 

10 孙宇函 软件事业四部员工 20,000 员工股东 

11 何利锋 北京科发员工 20,000 员工股东 

12 牛海江 吉林分公司员工 20,000 员工股东 

13 李钢 开发部员工 20,000 员工股东 

14 宋宜凯 智慧校园项目组员工 20,000 员工股东 

15 岳鹏飞 研发中心员工 20,000 员工股东 

16 张更新 系统集成中心员工 20,000 员工股东 

17 王潮勇 系统集成中心员工 20,000 员工股东 

18 纪岩松 营销中心员工 20,000 员工股东 

19 薛峰 营销中心员工 20,000 员工股东 

20 王斐 营销中心员工 20,000 员工股东 

21 赵海龙 发展规划研究室员工 20,000 员工股东 

22 康明新 职工监事，证券部员工 20,000 员工股东、职工监事 

23 黄鹤东 软件事业二部员工 18,000 员工股东 

24 谢海洋 营销中心员工 16,000 员工股东 

25 李玉刚 系统集成中心员工 16,000 员工股东 

26 黄旭东 系统集成中心员工 16,000 员工股东 

27 姜永刚 营销中心员工 15,000 员工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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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苘世明 软件事业四部员工 15,000 员工股东 

29 王昕 保密办员工 12,000 员工股东 

30 范斌 智慧校园项目组员工 10,000 员工股东 

31 薛成龙 营销中心员工 10,000 员工股东 

32 焦亮 营销中心员工 10,000 员工股东 

33 袁铭 营销中心员工 10,000 员工股东 

34 安源 营销中心员工 10,000 员工股东 

35 赵志刚 研发中心员工 10,000 员工股东 

36 翟英臣 研发中心员工 10,000 员工股东 

37 崔大鹏 系统集成中心员工 10,000 员工股东 

38 陈哲 商务部员工 10,000 员工股东 

39 安威 软件事业一部员工 10,000 员工股东 

40 刘振 软件事业一部员工 10,000 员工股东 

41 杨绪岩 软件事业一部员工 10,000 员工股东 

42 刘伟 软件事业一部员工 10,000 员工股东 

43 王玉燕 软件事业一部员工 10,000 员工股东 

44 果满园 软件事业四部员工 10,000 员工股东 

45 张刚 软件事业四部员工 10,000 员工股东 

46 孙春凤 软件事业四部员工 10,000 员工股东 

47 赵敏 软件事业四部员工 10,000 员工股东 

48 王艳辉 软件事业三部员工 10,000 员工股东 

49 纪义国 软件事业二部员工 10,000 员工股东 

50 国占会 开发部员工 10,000 员工股东 

51 李慧男 吉林分公司员工 10,000 员工股东 

52 张希良 综合部员工 8,000 员工股东 

53 石磊 营销中心员工 8,000 员工股东 

54 马洪涛 营销中心员工 8,000 员工股东 

55 田野 营销中心员工 8,000 员工股东 

56 朱岩 物业部员工 8,000 员工股东 

57 宿瑶 人力资源部员工 8,000 员工股东 

58 张慧专 软件事业四部员工 7,500 员工股东 

59 郑志含 软件事业四部员工 7,500 员工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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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于立佳 软件事业二部员工 7,000 员工股东 

61 徐岩 营销中心员工 6,000 员工股东 

62 徐占民 系统集成中心员工 6,000 员工股东 

63 郭大利 系统集成中心员工 6,000 员工股东 

64 李健卓 系统集成中心员工 6,000 员工股东 

65 程侃 系统集成中心员工 6,000 员工股东 

66 姚博文 系统集成中心员工 6,000 员工股东 

67 张成功 系统集成中心员工 6,000 员工股东 

68 吴振华 系统集成中心员工 6,000 员工股东 

69 王冠群 系统集成中心员工 6,000 员工股东 

70 张战军 系统集成中心员工 6,000 员工股东 

71 赵阳 系统集成中心员工 6,000 员工股东 

72 王建强 软件事业三部员工 6,000 员工股东 

73 李萌 软件事业三部员工 6,000 员工股东 

74 韩鹏 软件事业三部员工 6,000 员工股东 

75 佟美莹 软件事业三部员工 6,000 员工股东 

76 杨晓梅 财务部员工 6,000 员工股东 

77 李鸿思 北京科发员工 6,000 员工股东 

78 韩威 北京科发员工 6,000 员工股东 

79 赵晓东 营销中心员工 5,000 员工股东 

80 韩雪 营销中心员工 5,000 员工股东 

81 朱成璐 营销中心员工 5,000 员工股东 

82 陈庆喜 营销中心员工 5,000 员工股东 

83 姜久弋 营销中心员工 5,000 员工股东 

84 马希昱 营销中心员工 5,000 员工股东 

85 贾永 营销中心员工 5,000 员工股东 

86 姜旭 研发中心员工 5,000 员工股东 

87 苏志国 研发中心员工 5,000 员工股东 

88 郝宏丽 研发中心员工 5,000 员工股东 

89 朱晓旭 研发中心员工 5,000 员工股东 

90 张媛媛 研发中心员工 5,000 员工股东 

91 杨爽 研发中心员工 5,000 员工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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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史婧 研发中心员工 5,000 员工股东 

93 王福 研发中心员工 5,000 员工股东 

94 周远波 物业部员工 5,000 员工股东 

95 刘冰 商务部员工 5,000 员工股东 

96 钟恩锋 软件事业一部员工 5,000 员工股东 

97 王达 软件事业一部员工 5,000 员工股东 

98 陈剑 软件事业一部员工 5,000 员工股东 

99 邴胜男 软件事业一部员工 5,000 员工股东 

100 张宁 软件事业四部员工 5,000 员工股东 

101 纪成宇 软件事业二部员工 5,000 员工股东 

102 徐景辉 软件事业二部员工 5,000 员工股东 

103 齐特 软件事业二部员工 5,000 员工股东 

104 张强 软件事业二部员工 5,000 员工股东 

105 唐琳 软件事业二部员工 5,000 员工股东 

106 刘汉滨 人力资源部员工 5,000 员工股东 

107 穆亚华 财务部员工 5,000 员工股东 

108 李丽芳 财务部员工 5,000 员工股东 

109 赵磊 财务部员工 5,000 员工股东 

110 田诚 北京科发员工 5,000 员工股东 

111 杨斌 北京科发员工 5,000 员工股东 

112 刘娜 软件事业一部员工 4,000 员工股东 

113 张济也 软件事业一部员工 4,000 员工股东 

114 马维嘉 软件事业一部员工 4,000 员工股东 

115 赵云涛 软件事业一部员工 4,000 员工股东 

116 李书宝 软件事业一部员工 4,000 员工股东 

117 鞠智源 软件事业一部员工 4,000 员工股东 

118 秦宁 软件事业一部员工 4,000 员工股东 

119 窦情情 软件事业一部员工 4,000 员工股东 

120 衣小宁 软件事业一部员工 4,000 员工股东 

121 陈宗强 软件事业一部员工 4,000 员工股东 

122 王家栋 软件事业二部员工 4,000 员工股东 

123 王晓燕 软件事业二部员工 4,000 员工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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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李明 软件事业二部员工 4,000 员工股东 

125 马冰 软件事业二部员工 4,000 员工股东 

126 巩雪 软件事业二部员工 4,000 员工股东 

127 刘庆龙 营销中心员工 3,000 员工股东 

128 左鹍 营销中心员工 3,000 员工股东 

129 栾厚柱 营销中心员工 3,000 员工股东 

130 韩静琨 营销中心员工 3,000 员工股东 

131 马文欢 营销中心员工 3,000 员工股东 

132 王崇 营销中心员工 3,000 员工股东 

133 李洋 研发中心员工 3,000 员工股东 

134 于雪松 研发中心员工 3,000 员工股东 

135 赵延强 软件事业四部员工 3,000 员工股东 

136 陈晨 软件事业二部员工 3,000 员工股东 

137 董建君 软件事业二部员工 3,000 员工股东 

138 李春佳 研发中心员工 2,000 员工股东 

139 刁家兴 开发部员工 5,000 核心员工 

140 马文杰 开发部员工 7,000 核心员工 

141 由承姬 开发部员工 4,000 核心员工 

142 刘相义 开发部员工 4,000 核心员工 

143 李杨 开发部员工 3,000 核心员工 

144 石壮 研发中心员工 5,000 核心员工 

145 孟令伟 智慧校园组员工 5,000 核心员工 

146 辛传好 软件研发部员工 5,000 核心员工 

147 李杨铎 软件研发部员工 5,000 核心员工 

148 鲁志强 北京子公司员工 5,000 核心员工 

149 王玉森 营销中心员工 5,000 核心员工 

150 韩笑 营销中心员工 5,000 核心员工 

151 李伟 营销中心员工 5,000 核心员工 

152 蔺芳芳 营销中心员工 5,000 核心员工 

153 谢幸幸 营销中心员工 5,000 核心员工 

154 鄂杨 营销中心员工 5,000 核心员工 

155 姜羽松 营销中心员工 5,000 核心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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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张名远 营销中心员工 5,000 核心员工 

157 邱军 系统集成中心员工 4,000 核心员工 

158 杨枭 系统集成中心员工 4,000 核心员工 

159 杜伟 系统集成中心员工 4,000 核心员工 

160 张建龙 系统集成中心员工 4,000 核心员工 

161 韩庆英 软件事业一部员工 5,000 核心员工 

162 徐枫 软件事业一部员工 5,000 核心员工 

163 刘阳 软件事业一部员工 5,000 核心员工 

164 李善华 软件事业二部员工 4,000 核心员工 

165 滕瑞达 软件事业二部员工 4,000 核心员工 

166 杨健 软件事业二部员工 4,000 核心员工 

167 兰阅 软件事业四部员工 5,000 核心员工 

168 宋旭东 软件事业四部员工 5,000 核心员工 

169 贺昆仑 软件事业四部员工 5,000 核心员工 

170 张雪源 软件事业三部员工 5,000 核心员工 

171 褚建华 人力资源部员工 3,000 核心员工 

172 王铁军 综合部员工 5,000 核心员工 

合计 1,845,000  

根据各认购人提供的身份证，其基本信息如下： 

张文安，男，1968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3196808******，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刘歆，男，1973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07197301******，住所为哈尔滨市香坊区。 

王天佐，男，1964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3196410******，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马旭春，男，1973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3197302******，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李大斌，男，1972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2330197202******，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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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海，男，1977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03197707******，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凌学祥，男，1976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3197609******，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刘云峰，男，1976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521197604******，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柳新民，男，1970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6197011******，住所为哈尔滨市香坊区。 

孙宇函，男，1977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7197712******，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何利峰，男，1976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330622197607******，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 

牛海江，男，1968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3196806******，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李钢，男，1977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03197710******，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宋宜凯，男，1977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6197707******，住所为哈尔滨市香坊区。 

岳鹏飞，男，1978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10122197802******，住所为哈尔滨市香坊区。 

张更新，男，1972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110103197209******，住所为北京市大兴区。 

王潮勇，男，1978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2197808******，住所为哈尔滨市道里区。 

纪岩松，男，1970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软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法律意见 

3-1-16 

 

码 230103197003******，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薛峰，男，1979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02197902******，住所为哈尔滨市道里区。 

王斐，男，1974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110108197405******，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赵海龙，男，1975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3197506******，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康明新，男，1971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310110197108******，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黄鹤东，男 1981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902198104******，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谢海洋，男，1974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2197412******，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李玉刚，男，1979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10521197912******，住所为辽宁省本溪市。 

黄旭东，男，1982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511028198211******，住所为四川省隆昌县。 

姜永刚，男，1974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827197404******，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苘世明，男，1978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7197808******，住所为哈尔滨市香坊区。 

王昕，男，1957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07195711******，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范斌，男，1985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140423198505******，住所为哈尔滨市道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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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成龙，男，1979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827197903******，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焦亮，男，1980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603198011******，住所为哈尔滨市香坊区。 

袁铭，男，1980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23198005******，住所为黑龙江省依兰县。 

安源，男，1974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02197402******，住所为哈尔滨市道里区。 

赵志刚，男 1970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05197002******，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翟英臣，男，1979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302197906******，住所为哈尔滨市香坊区。 

崔大鹏，男 1976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02197601******，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陈哲，男，1977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02197708******，住所为哈尔滨市道里区。 

安威，男，1978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1026197812******，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刘振，男，1977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152104197709******，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杨绪岩，男，1975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203197511******，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刘伟，男，1976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03197610******，住所为哈尔滨市香坊区。 

王玉燕，女，1976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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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 230103197606******，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果满园，男，1973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6197303******，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张刚，男，1975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602197510******，住所为哈尔滨市香坊区。 

孙春凤，女，1978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622197808******，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赵敏，女，1975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05197509******，住所为哈尔滨市道外区。 

王艳辉，男，1982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204198205******，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纪义国，男，1977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20282197712******，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国占会，男，1981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20122198109******，住所为哈尔滨市道里区。 

李慧男，男，1981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3198111******，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张希良，男，1974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3197401******，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石磊，男，1979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03197903******，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马洪涛，男，1980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2127198009******，住所为哈尔滨市香坊区。 

田野，男，1983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02198306******，住所为哈尔滨市道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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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岩，男，1967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02196710******，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宿瑶，女，1977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03197712******，住所为哈尔滨市道里区。 

张慧专，男，1975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2197508******，住所为哈尔滨市道里区。 

郑志含，男，1981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3198109******，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于立佳，男，1980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5198011******，住所为哈尔滨市道外区。 

徐岩，男，1980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811198009******，住所为哈尔滨市道里区。 

徐占民，男，1985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150424198504******，住所为哈尔滨市香坊区。 

郭大利，男，1981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403198111******，住所为哈尔滨市道里区。 

李健卓，男，1982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3198202******，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程侃，男，1982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110108198202******，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 

姚博文，男，1987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652201198708******，住所为哈尔滨市松北区。 

张成功，男，1988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604198810******，住所为黑龙江省大庆市。 

吴振华，男，1982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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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 230306198208******，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王冠群，男，1986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2330198604******，住所为黑龙江省绥化市。 

张战军，男，1986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3198603******，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赵阳，男，1987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2330198705******，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王建强，男，1979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4197905******，住所为哈尔滨市道外区。 

李萌，男，1986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03198610******，住所为哈尔滨市道里区。 

韩鹏，男，1983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04198302******，住所为深圳市南山区。 

佟美莹，女，1975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21197509******，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 

杨晓梅，女，1977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342222197705******，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李鸿思，男，1964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3196405******，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韩威，女，1978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2401197812******，住所为北京市昌平区。 

赵晓东，男，1976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21197610******，住所为哈尔滨市阿城区。 

韩雪，女，1977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1027197704******，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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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成璐，男，1979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370802197902******，住所为山东省济宁市。 

陈庆喜，男，1979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506197901******，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姜久弋，女，1977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3197704******，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马希昱，男，1983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2126198310******，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贾永，男，1968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10103196802******，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姜旭，女，1976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19197611******，住所为哈尔滨市阿城区。 

苏志国，男，1977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130225197704******，住所为河北省唐山市。 

郝宏丽，女，1975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203197510******，住所为哈尔滨市香坊区。 

朱晓旭，女，1988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6198804******，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张媛媛，女，1988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2103198808******，住所为黑龙江省五常市。 

杨爽，女，1985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19198511******，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史婧，女，1981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07198110******，住所为哈尔滨市香坊区。 

王福，男，1984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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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126198412******，住所为哈尔滨市道外区。 

周远波，男，1969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3196903******，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刘冰，女，1970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03197003******，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钟恩锋，男，1978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10303197811******，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王达，男，1979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03197907******，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陈剑，男，1983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350402198307******，住所为福建省三明市。 

邴胜男，女，1985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20182198510******，住所为吉林省榆树市。 

张宁，男，1987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19198702******，住所为哈尔滨市道外区。 

纪成宇，男，1977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20524197712******，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徐景辉，男，1972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302197209******，住所为哈尔滨市香坊区。 

齐特，男，1979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20302197903******，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张强，男，1979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510402197901******，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唐琳，女，1981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1005198107******，住所为辽宁省大连市。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软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法律意见 

3-1-23 

 

刘汉滨，男，1978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1004197811******，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穆亚华，女，1976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2301197610******，住所为哈尔滨市香坊区。 

李丽芳，女，1974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4197404******，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赵磊，男，1983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2326198305******，住所为哈尔滨市道里区。 

田诚，男，1978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903197801******，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 

杨斌，男，1984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110224198402******，住所为北京市大兴区。 

刘娜，女，1983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623198303******，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张济也，男，1981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4198112******，住所为哈尔滨市道外区。 

马维嘉，男，1978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4197809******，住所为哈尔滨市道外区。 

赵云涛，男，1981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2103198105******，住所为黑龙江省五常市。 

李书宝，男，1980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805198001******，住所为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鞠智源，男，1982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4198207******，住所为哈尔滨市道外区。 

秦宁，男，1972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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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103197204******，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窦情情，女，1983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372328198301******，住所为哈尔滨市香坊区。 

衣小宁，男，1978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8197802******，住所为哈尔滨市香坊区。 

陈宗强，男，1981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2198103******，住所为哈尔滨市道里区。 

王家栋，男，1977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20124197712******，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王晓燕，女，1977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221197708******，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李明，男，1969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02196908******，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马冰，女，1987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225198702******，住所为黑龙江省甘南县。 

巩雪，女，1987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27198707******，住所为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刘庆龙，男，1981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221198110******，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左鹍，女，1978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03197810******，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栾厚柱，男，1977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3197704******，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韩静琨，男，1979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804197901******，住所为哈尔滨市道里区。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软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法律意见 

3-1-25 

 

马文欢，男，1971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3197101******，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王崇，男，1983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02198309******，住所为哈尔滨市道里区。 

李洋，女，1987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02198709******，住所为哈尔滨市道里区。 

于雪松，男，1979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3197908******，住所为哈尔滨市道里区。 

赵延强，男，1977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6197701******，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陈晨，男，1976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03197602******，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董建君，男，1975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828197501******，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李春佳，女，1986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2325198612******，住所为哈尔滨市道里区。 

刁家兴，男，1992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7199201******，住所为哈尔滨市香坊区。 

马文杰，男，1986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502198602******，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由承姬，女，1987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370683198705******，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刘相义，男，1989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219891011****，住所为哈尔滨市道里区。 

李杨，男，1991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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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802199112******，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石壮，男，1990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370882199002******，住所为山东省兖州市。 

孟令伟，男，1990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2330199009******，住所为黑龙江省庆安县。 

辛传好，男，1991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10283199110******，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李杨铎，男，1988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3198807******，住所为哈尔滨市道里区。 

鲁志强，男，1987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904198706******，住所为河北省廊坊市。 

王玉森，男，1979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2321197901******，住所为黑龙江省海伦市。 

韩笑，女，1987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203198701******，住所为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李伟，男，1979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03197902******，住所为哈尔滨市道里区。 

蔺芳芳，女，1986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204198606******，住所为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谢幸幸，女，1989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703198906******，住所为黑龙江省大庆市。 

鄂杨，男，1984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152105198409******，住所为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姜羽松，男，1986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903198610******，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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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名远，男，1987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2321198704******，住所为哈尔滨市道里区。 

邱军，男，1983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0519830609****，住所为哈尔滨市道外区。 

杨枭，男，1988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2103198804******，住所为哈尔滨市道里区。 

杜伟，男，1984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06198402******，住所为哈尔滨市道里区。 

张建龙，男，1989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225198908******，住所为黑龙江省甘南县。 

韩庆英，男，1987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130229198711******，住所为哈尔滨市平房区。 

徐枫，男，1988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03198803******，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刘阳，男，1990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306199005******，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李善华，男，1984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3198407******，住所为哈尔滨市香坊区。 

滕瑞达，男，1988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2126198808******，住所为黑龙江省巴彦县。 

杨健，男，1989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107198904******，住所为哈尔滨市香坊区。 

兰阅，男，1985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202198512******，住所为辽宁省大连市。 

宋旭东，男，1983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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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 230107198311******，住所为哈尔滨市香坊区。 

贺昆仑，男，1989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8198901******，住所为哈尔滨市平房区。 

张雪源，男，1990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2331199011******，住所为黑龙江省明水县。 

褚建华，女，1978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2302197808******，住所为哈尔滨市香坊区。 

王铁军，男，1979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 230103197905******，住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 

3.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公司公告的《股票发行方案》，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价格为每股6

元。 

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5 年度审计报告，公司经

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9,930,202.94 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0.61

元，本次股票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9.91 倍。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为 205,316,381.29 元，每股净资产为 2.49 元，本次股票发行价格对应的市净率为

2.41 倍。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及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市

盈率、管理及业务团队建设等多种因素，并与认购人协商一致后最终确定本次发

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6 元。 

4. 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公司新老股东共享。 

（三）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本次发

行股份分以下两种情形进行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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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发行对象中，张文安、刘歆、王天佐、马旭春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康明新为公司职工监事，上述认购人遵循《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业务规则（试行）》、《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关于法定限售的要求，将在

本次认购完成后对其新增股份的75%办理限售手续。 

2．本次发行对象为公司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员工股东和公司认定的核心员工

（非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按照《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业务规则（试行）》、《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新增股份不存在限售情形，

亦无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新增股份可以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进行转让。 

（四）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张文安、刘歆、王天佐、马旭春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康明新

为公司职工监事，其他发行对象为公司在册股东或核心员工。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均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股转公司关于投

资者适当性制度的规定，具有参与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资格。 

四、本次股票发行的过程和结果 

（一）首次审议 2016 年股票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 

2016 年 7 月 27 日，公司于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16 年定向发行股票的方案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定向增发认购

协议>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2016 年定向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等议案；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召

开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议在 2016 年 8 月 12 日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6 年 8 月 12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16 年定向发行股票的方案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定向增发认购

协议>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2016 年定向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等议案。 

（二）调整股票发行方案的董事会、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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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 

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 2016 年定向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及《哈尔滨工业大学软件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定向发行股票方案（调整后）》、《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定向增发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等议案，并提请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议案；同时还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议于 2016 年 10 月 14 日召开 2016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6 年 10 月 14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及其股东委托代理人共计 5 名，代表股份 59,734,401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72.41%。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6 年定向发行股票

方案>的议案》及《哈尔滨工业大学软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定向发行股票

方案（调整后）》、《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定向增发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2016 年定向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相关议案。 

2. 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回避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所审议议案，不涉及关联交

易，参会董事无需回避。 

参与公司本次定向增发的 138 名在册股东，未参与公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不涉及回避事宜。 

（三）本次股票发行决议合法有效 

根据本所律师对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会议议案、

会议表决票、会议记录和会议决议等材料的审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已按照《公司法》、《监管办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作出批准本次股

票发行的决议。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已取得公司内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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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股票发行的法律文件 

（一）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经核查，公司已与发行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该协议主

要从认购数量及增资价格、出资方式及期限、协议生效条件、认购人的权利与义

务、违约责任等方面进行了约定。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于 2016 年 10 月 14 日召开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定向增发认购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发行对象签

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根据公司提供的《股份认购协议》及公司的承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

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协议合法有效。 

（二）《股份认购协议》摘要 

1.认购方式 

认购人将以现金认购公司本次新发行股份。 

2.支付方式 

认购方应当按照公司发出的缴款通知的规定，将全部股份认购款划至公司指

定的定向发行收款账户。 

3.股票发行认购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认购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通过且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之日起生效。 

4.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协议除前述生效条件外，未附带其他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5.相关股票限售安排 

认购协议约定的自愿限售安排如下： 

（1）本次发行对象中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遵循《公司

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

规定关于法定限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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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发行对象为公司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非董、监、高）或公司认

定的核心员工（非董、监、高），按照《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业务规则（试行）》、《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新增股份不存在限售情形，

亦无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新增股份可以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进行转让。 

6.违约责任条款 

协议签署后，任何一方（违约方）未能按照协议的规定遵守或履行其在协议

项下的任何或部分义务，或违反任何或部分声明、保证及承诺，则被视为违约。

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而对守约方造成的与违约直接相关的实际损失。 

认购人不按协议约定出资的，每迟延一日，应向公司支付应付未付金额 0.1%

的迟延履行违约金；认购人逾期 1 个月未能出资的，公司有权终止协议，并要求

乙方承担不少于应出资额 10%的违约金。本款约定的违约金将合并计算。 

任何一方因违反协议的规定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不因标的股份交割或标的

股份认购价款的付清或协议的解除而解除。 

由非因公司的原因导致公司本次发行终止或失败的，公司不构成违约且无需

承担协议项下的违约责任，但公司应全额退还乙方支付的股票认购款及产生的相

应利息（如有；按验资账户内实际产生的利息为准）。 

协议项下约定的定向发行股份和认购事宜如未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不构

成公司违约。 

（三）《股份认购协议》不存在特殊条款 

根据认购人与公司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的

认购协议不涉及估值调整条款、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对赌协议，不存在业绩承诺及

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且不存在以下约定情形： 

1. 公司作为特殊条款的义务承担主体； 

2. 限制公司未来股票发行融资的价格； 

3. 强制要求公司进行权益分派，或不能进行权益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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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未来再融资时，新投资方与公司若约定优于本次发行的条款，则相

关条款自动适用于本次发行认购方； 

5. 认购方有权不经公司内部决策程序直接向公司派驻董事或者派驻的董事

对公司经营决策享有一票否决权； 

6. 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优先清算权条款； 

7. 其他损害公司或者公司股东合法权益的特殊条款。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股份认购协

议》不涉及对赌条款，符合《合同法》、《监管办法》、《业务规则》及股转系统发

布的《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

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发

行人及发行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 

六、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公司章程》第十五条规定，公司股票发行前的在册股东没有股份优先

认购权。 

本所律师认为，工大软件本次股票发行优先认购的安排符合《监管办法》、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 

七、本次股票发行的推荐机构 

经本所律师核查，工大软件已经聘请广发证券为本次股票发行的主办券商。

根据股转公司于2013年3月21日出具的《主办券商业务备案函》（股转系统函

[2013]51号），本所律师认为，广发证券具备为工大软件推荐本次股票发行的从

业资格。 

八、关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的核查 

根据股转公司2015年3月20日发布的《关于加强参与全国股转系统业务的私

募投资基金备案管理的监管问答函》要求，本所律师查阅了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决议、现有股东的工商登记资料、登录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及全国企业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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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搜索查询、查阅了公司的《股票发行方案》（调整后），对工

大软件本次发行新增股东和现有股东中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进行了核查，情况

如下： 

1. 关于新增股东中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公司本次定增的对象为172名自然人，上述自然人不属于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 

2. 关于现有股东中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的核查 

截至2016年10月10日（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在册

股东共计249名，其中机构投资者7名，情况如下： 

序号 账户名称 是否私募基金 是否备案 

1 哈尔滨八达投资有限公司 否 否 

2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否 否 

3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否 否 

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否 否 

5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否 否 

6 石家庄市恩信商贸有限公司 否 否 

7 浙江睿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否 否 

上述股东中哈尔滨八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达投资）系公司的控股股

东，不存在以非公开的方式向社会募集的情形；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经中国

证监会备案和公示的证券公司；经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石家庄

市恩信商贸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

备、通信设备的销售、安装和维修；建材的批发和零售（木材除外）。（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

的应当登记或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本所律师登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

查询，未发现浙江睿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或作为基金产品登记及

备案的信息，经浙江睿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书面确认，该公司不属于根据《私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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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需要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登记备

案手续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现有机构股东均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应当

登记或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办理相关登记备案手续。 

九、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持股平台的情形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为 172 名自然人，其中，在公司任职的并已经

持有公司股票的员工股东 138 人，在公司任职但尚未持有公司股票的核心员工

34 人。根据公司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和公司出具的书面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不存在股权代持、持股平台的情形。 

十、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 

根据公司提供的《股票发行方案》（调整后）、《股份认购协议》等文件并经

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人发行的股票全部由认购者以现金方式认购，不存在以

非现金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不涉及资产转让等相关事项，也不存在因资产瑕疵

导致不能过户的法律风险。 

十一、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投向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投向 

根据公司提供的《股票发行方案》（调整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

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对流动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自有资金不能完全满 

足自身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如果继续通过银行间接融资方式取得流动资金将导 

致公司财务费用不断增加。通过发行股票补充流动资金将使公司保持良好快速的 

的发展状态，有效控制财务费用，为公司扩大生产经营提供更强的资金保障，提

升公司综合经营效益。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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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发证券提供的《定向发行说明书》，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将产生以下影响： 

1. 本次定向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前，八达投资持有公司 59.36%的股份，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王友顺和李朝晖共同持有八达投资 60.00%的股权，双方于 2011 年 12 月 12 日签

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决定共同控制八达投资，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股票发行后，八达投资持有公司 58.06%的股份，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王友顺和李朝晖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地位不变。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改变。 

2.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1）对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公司将募集资金不超过 1,107 万元，公司总资产、净

资产、每股净资产等得到进一步提升，营运资金得到有效补充，资产负债率有所

下降，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利保障。 

（2）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由于公司股本和净资产的增加，短期内可能摊薄每股

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但从长期来看，公司营运资金得到补充，将有效增强公司

开展系统集成等业务的资金实力，公司的营业收入、营业利润有望进一步增长。 

（3）对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定向发行结束后，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将有所增长，营运资金得到有效补

充。 

3.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关系

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八达投资仍为公司控股股东，王友顺和李朝晖仍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公司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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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不会发生变化，也不涉及新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4.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须以现金认购，不存在以资产认购股票的情况。 

5. 本次股票发行对其他股东的权益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履行了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程序，相关认购安排在程序上有

效保障了现有股东的合法利益。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所有者权益有所提升，资本实力增强，进一步推

动业务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对其他股东权益有积极影

响。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及员工股东，充分调动核心技术人

员及员工股东的积极性，吸引并留住优秀人才，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使公司

在未来市场竞争中形成更大的优势。 

6. 本次定向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将相应增加，由于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真正发挥出来

需要一定时间，因此短期内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可能会出

现一定程度的摊薄。 

十二、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工大软件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监管办法》、《业务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法律意见正本一式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本所承办律师签字并

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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